
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

三好助學金訪視表  

訪視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   (本會填寫) 
 

組別 □A高中  □B國中(畢) 

學生

姓名 
 

性

別 

□男

□女 

出生年

月日 
民國  年  月  日 

身分證

字號 
          

家庭

型態 

1.□一般家庭（□原生父母同住 □單親家庭：父或母 □隔代教養家庭  

□繼親(重組)家庭 □新移民家庭 □兩地家庭 □其他           ）（可複選） 

2.□寄養家庭  3.□其他             （請說明，例：育幼院、安置機構…等） 

學生

健康 
□良好  □重大疾病                □慢性疾病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家屋

狀況 

□家人自有宅(貸款       元/月)   □家人租屋(房租       元/月)  

□居無定所 □學生就學獨自在外租屋(房租        元/月)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宅

類型 

□舊公寓 □電梯大樓 □套房 □雅房 □全棟透天 □三合院 □鐵皮屋  

□貨櫃屋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濟

來源 

□自己打工 □政府補助 □父母扶養 □親友提供 □其他：        （可複選） 

家庭收入金額合計：         ／月  政府補助合計：              ／月 

親友關懷合計：             ／月  其他社福補助合計：          ／月 

保險

類別 

□全民健保  □勞保  □學生平安保  □福保 □人壽保險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保險給付       元(近半年事件：□已領取   □申請中)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說明：空白者不予受理（請述明家庭收支、目前遭遇的困難及特殊狀況、所需的協助…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附件(請勾選)：1～1～5 為必要檢附之文件，6~11 得依實際狀況提供。(備審資料未備齊者、將視以無效件處理) 

□1.近三個月內全戶戶謄或甲(丙)式新式戶口名簿(需有記事欄) 

□2.低收、中低收、身障、重大傷病、特境家庭等證明。  

□3.學期成績智育 70 分、德育 80 分以上或特殊才藝競賽(展覽)前五名成績證明  

□4.文章(高中職 1200 字以上，題目以慈善、生活觀、環保等議題設定) 

□5.志願服務時數證明(高中職 10 小時) 

□6.半年內災難、變故或重症等證明文件： 

□7.死亡證明 □8.醫療診斷證明 □9.服刑證明 □10.重大災害□11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區/訪視者/陪訪者 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